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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既
然
「
人
間
佛
教
」
是
印
順
法
師
的
中
心
思
想

9

那
麼
它
是
否
禁
得
起
考
驗
?
究
竟
有
那
些
問
題
值
得
特
別
注
意
?

是
否
如
恆
毓
所
質
疑
的
「
充
滿
了
錯
誤
的
內
容
」
?

且
削
削
→
一
一
時

與
大
陸
叫
起
一
定
程
度
的
討
論
，
丰

年
多
前
9

筆
者
在
「

網
站

看
到
恆
毓
先
生
所
寫
《
印
順
法
帥
的

聽
哀
》
一

，
一
腳
閱
讀
來
，
有
關
他

同
意
，
於
是
以
此
文
表
達
個
人
的
看

恆
毓
之
所
以
用
「
印
順
法
帥
的

鑫蠱益

悲
哀
」
作
為
書
名
仙

9

思
想
充
滿
謬
誤
與
那

批
判
:
「
印
順
法
師
的
思

簡
單
，
與

刻
、
嚴
謹

比

回

j~ 

很
不
相
稱

••••• 

J
印
順
法
師

的
著
作
中
居
然
大
量
存
在
違
背
佛

的
論
斷
和
對
佛
法
的
種
種
曲
解師

的
著



只
白
疋
﹒
充
了
各
種
知
識
性
的
言

論
，

少
有
佛
法
的
智
慧
?
而
其

所
表
述
的
知
識
又
往
往
是
正
確
與

謬
誤
不
相
上
下
。
」

一「

們

揭
示
的
印
蝸
法
師
的
理
論
、
邏
輯

和
知
識
性
錯
誤
就
至
少
有
十
二
個

方
面
。
而
這
，
其
實
在
我
所
發
現

的
印
順
法
師
所
存
在
的
相
關
問
題

中
不
過
是
冰
山
之
一
角
，
還
有
大

量
的
問
題
，
我
真
的
不
忍
心
寫
出

來...... 

」

「
因
盲
目

閱
讀
印
順
法
帥
的
著

而

那

」
?

，
由
中
可
知
恆
毓
的
說

法
末
、
的
可
倍
。

9

恆
毓
引
用
現
代
禪

'
並
指
出
印
順
法
師
在
佛
法

五
個
方
面
的
問
題

e
e

、

二
、
有
關
禪
、
密
、

的
爭
論
.
，

三
、
急
證
精
神
問
題
;

四

的
真
義
問

題

五
、
印
順
口
話
騙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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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包
含
兩
個
核
心
議
題
，

一
、
三
項

會
因
為
中

觀

一
一
、

四
、
五
項
可
歸
為
一
類

p

因
為
印
順

法
師
基
於
菩
薩
遍
的
觀
點
而
否
定
急

，
而
第
五

的
自
d巳β

相
心
?
所
以
後
一'

恆
毓
主
要
對
「

思
想
判
攝
」
以
及
「

道
思
想
」
和
印
順
法
師
有
所
出
入
。

本
文
不
擬
二

，
只
點
出
幾
個
要
點
評
破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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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體
諸
多
批
評
是
謬
誤
的
。
由
於
恆

毓
批
評
的
方
向
大
都
以
現
代
禪
為
基

髓
，
所
以
，
筆
者
將
其
與
印
順
法
師

思
想
的
出
入

9

亦
列
為
考
察
的
重
點

之
一中

國

信
佛
立

首
先
是
「
立
場
」
問
題
。
從

恆
毓
、
現
代
禪
、
如
石
法
師
叫

印
順
法
師
的
批
評
中
，
不
難
發
現
一

者
間
談
論
的
立
場
大
多
以
「
中
國
佛

L一

首
先
9

現
代
禪
以
「
禪
」
鳥
，
中

、
心9
對
禪
宗
與
漢
傳
佛
教
寄
予
高
度

同
情
，
並
以
延
續
漢
傳
佛
教
誨
職

。
如
在
其
網
頁
上
刊
載
標
語

•• 

「
義
學
與
修
證
並
童
，
才
能
為
中
國

佛
教
注
入
活
水
源
頭
，
延
續
漢
傳

佛
教
之
慧
命
」
的

9

推
想
可
知
其
對

中
國
佛
教
的
立
場
。
至
於
恆
毓
在
引

經
據
典
論
述
觀
點
時
會
引
用
的
幾
乎

都
是
中
國
佛
教
既
有
的
說
法
，
如
說

論
「
有
關
轉
生
峙
的
國
果
問
題
」

9

便
認
為
「
很
多
中
國
佛
教
的
典
籍
都

明
確
提
到
了
?
因
此
「
只
需
考
察

一
下
中
國
佛
教
的
傳
統
說
法
」
9

示
其
重
視
中
國
佛
教
的
程
度
。
甚
至

對
印
頤
法
師
嚴
厲
的
批
評
，
也
是
基

於
維
護
中
國
佛
教
，
如
:
「
我
們

知
道
，
印
順
法
師
一
直
宣
稱
自
己

宣
揚
的
是
純
正
的
佛
法
，
可
是
印

蝸
法
，
師
距
離
佛
陀
時
代
要
遠
遠
大

於
中
國
佛
教
距
離
佛
陀
的

如
果
連
中
國
佛
教
都
算
不
上
佛
法

而

必

被
冷
落
，
那
麼
距
離
佛
陀

將
近
三
千
年
的
印
順
法
師
又
憑
什

麼
能
夠
發
現
比
中
國
佛
教
更
加

合
佛
陀
本
意
的
佛
法
呢
?
」
以
及

「
印
順
法
師
對
中
國
佛
教
的
這
一
指

幸
一
頁
曲
研
巾
半
伺

多
的
個
人
情
感

9

與
中

國
佛
教
的
實
際
主
張
相
距
十
萬
八

千
里
。
」

恆
毓
會
站
在
中
國
佛
教
的
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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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批
判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
因
為
不

反
省
之
深
圳
則
顯
而
易
見
:
「
中
國

為
『
國
融
』
、

『
方
便
』
、

品
m

IAI 

『
真
常
』
、
『
唯
心
』
、
『
他
力
』
、

『
頓
證
』
之
所
困
，
已
奄

氣
;
『
神
秘
』
、
『
欲
樂
』
之
說
，

自
西
而
束
，
又
日
有
氾
虛
之
勢
。
」

(4) 研
究
9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佛
法
受
到
中

國
文
化
所
「
歪
曲
」
阱
。

另
外
，
印
阻
法
師
對
中
國
佛
教

強
烈
批
判
的
重
要
關

一
是
，
中
國
佛

教
在
家
、
出
家
一
體

「
說
大
乘
教
、
修
小
乘
行
」

(
太
虛
大
師
語
)
9

吻
合
的
。
由
於
他
所
認
知
的
佛
法
和

中
國
現
實
佛
教
界
差
距
太
大
，
於
是

生

決
定
跳
脫
中
國
佛
教
的
框
架
，
從
印

'
矗
新
反
省
整
體
佛

9

包
括
歷
史
、
文
化
的
發

展
與
演
變
?
以
抉
發
佛
法
的
真
義
，

至
於
是
否
要
維
護
中
國
佛
教
傳
統
，

9

並
非
他
閥
、
心

的
重
點
，
凡
中
國
佛
教
流
弊
的
部

換
言
之
9

印
順
法
師
探
求
佛
法

?
不
受
限
於
民
按
情
感
，
超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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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
的
立
場
思
考
問
題
，

我
的
學
佛
態
度
是

-
8

我
是
信

品
舟
，

』

A
l

不
是
信
別
人
?

不

一
定
信
祖
師

o
a
a
o

曰
:
假
使
是

真
正
的
佛
法

9

我
當
然
信
，

假
使
他
不
對
，
那
就
是
中
國

人
的
，

也
不
信
。

是
以
佛
法
為
中
心
的
。
例

又
說

本
來
，
佛

是
有
傳
統
性

的
。
a
e
e
e
-
-

但
現
代
佛
學
者
，

靈靈靈鐘蠶蠱

應
有
更
廣
大
的
心
駒
，
樹
立

趕

區
、
超
宗
派
的
崇
高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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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1

8推

佛

的

9

惟
現
代
的
適
應
(
不
遠
佛

法
而
適
應
時
，
代
，
不
是
隨
俗
浮

沈
)
是
尚
」

:
0••• 

但
真
實
還

是
真
實
，
絕
不
能
囡
囡
有
的

宗
派
習
見
，
而

意
附
會

9

曲

說
。
真
正
的
佛
學
研

究
者
?
要
有
深
徹
的
反
省
的

→
兩
河F札
1
e

山
圳

所
以
印
順
怯
師
「

一
派
的
子
孫
，

派
的
大
師
」
例
9

感
所
拘
蔽
9

田

正已

-----, 

責
切
、

上
9

者
9

度日

白「

9

其
為
中
國
人
是
偶
寄
之
習
氣

之
存
在
?
而
其

理
之
性

面
，
則
是
非
中
國
的
。
即
使
是
中

國
的
佛
學
，
如
天
台
、
華
嚴
、

9

亦
只
是
中
國
的
心
習
之
範

疇
叮
，
而

究
不
是
中
國
的
慧
命

e

」
?
川

」
，
而
大
多
是
信
中
國

，
但
畢
竟
不
同
)
，

輛
載
」
而
末
、
必
是
「

」
。
所
以

教

一「

祖



護
中
國
佛
教
的
思
想
，
、
或
超
續
漢
傳

佛
教
的
慧
命
，

宗
派
意
識
作
出
閑
下
探
究
佛
教
義
理
?

應
無
助
於
佛
法
究
竟
義
的
認
識
。

另
外
9

駭
印
順
法
帥
，
是
因
為
其
錯
誤
的
思

亡
和
佛
法
修

「
關
係

學
者
慧
命
的
大
問
題
?

、
澄
清
問
題
，

問
題
，

「
從
而
為
佛
教
在
今

健
康
發
展
貢
獻
出
我

個
人
力
所
能
及
的

點
力
量
」
9

在
恆
毓
書
中
的
許
多
陳
述
，
筆

9

其
中

「
只
有
深
入
佛

的
證
悟
才
能
真
正
體
會
佛

的
道

理
」
9

「
印
順
法
師
真
能

以
凡
夫
之
見
勝
過
證
入
果
位
的
解

脫
者
對
佛

真
意

?
他
為

什
麼
連

付
病

的

辦

都

沒

的

有
?
在
判
斷
太
盧
大
師
是
否
深
入

一
是
真
「
圓
寂
之

復
心
臟
不
化
」
9

並
強
調
佛
一
體
上
的

J其

菩
薩
絕
不
是
「
人
?

香
光
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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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三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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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于
是
非
常
嚴
重
的
錯
誤
。

但
筆
者
並
非
全
然
認
同
上
述
偏

重
理
想
與
信
仰
的
看
法
。

間
的
正
常
現
象
，

另
外
，

?
這
也
不
是
客

(
筆
者
絕
非
否
定
太
盧
大
師 ?

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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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間

的

XE 

的

)
，
因」

的
例
子
(

心「行
，
也
不
依
靠
化
學
藥
物
，
連
動
物
也

有
可
能
發
生
)
，
更
何
況
「
心
臟
不

化
」
?
此
只
租
一
定
的
體
質
、
時
空

環
境
相
闢
9

不
見
得
可
作
為
判
斷
修

證
的
依
據
。
間
佛
教
所
重
視
的
精

神
，
絕
非
這
種
「
神
蹟
式
」
或
「

」
的
現
象
。

9

將
陸
續
討
論
。

儘
管
印
順
法
師
對
中
國
佛
教
變

質
之
處
批
評
嚴
厲
?
但
不
代
表
其
對

中
國
佛
教
徹
底
細
望
。
幅
度
地
，
其

、
倡
導
的
「
人
間
佛
教
」
可
以

說
是
中
國
佛
教
的
話
水
源
頭
。

之
，
印
順
法
師
反
省
中
國
佛
教

9

且

一
步
弘
揚
人
間
佛
教
，
試
圖
為
中

國
佛
教
開
創
新
局
仰
，
使
學
人
未
放

要
走
禪
、
淨
等
的
老
時
，
而
指
引
一

條
適
合
時
代
、
興
理
與
機
的
人
間
佛

教
之
路
。
川
川

既
然
「

」
日
軍
印
順
法

師
的
中
心
思
想

9

那
麼
它
是
γ宵
禁
得

起
考
驗
?
此
思
想
究
竟
有
那
些
問
題

值
得
特
別
注
意
?
是
否
如
恆
毓
所
質

疑
的
「
充
滿
了
錯
誤
的
內
容
」
?

國
可
』

jij 
閥
r
B

以
下
針
對
恆
毓
引
用
現
代
禪
張

火
慶
先
生
的
提
間
，
作
為
討
論
的
閱

第
一
項
:
印
順
法
師
提
倡
的

「
凡
夫
的
菩
隨
行
」
符
不
符
合
大
乘

萃
口
峙
隧
道
之
直
h
b斗
志
?

嚴
格
地
說
，
「
凡
夫
的
菩
薩
行
」

指
的
是
「
初
鑫
心
的
菩
薩
行
」

9

而

印
順
法
師
在
回
應
現
代
禪
的
文
章
中

也
明
確
指
出
:
「
初
發
大
心

4
/
J
T
'
事
匕

b

吳
刀
叮
叮

F

你
V
-
J
-
d
/
Z
F
R
J
Z
V

局
跨
咒

『
菩
薩
道
的

本
意
』
」
。
在
印
順
法
帥
的
菩
薩
行
思

相
心
中
分
三
個
階
段
，
除
了
「
凡
夫
菩

薩
」
(
「
十
一
善
菩
薩
」
或
「
初
譚
心
菩
薩
」
)

外
，
還
有
所
謂
「
賢
聖
菩
薩
」

的

翩翩攔呦嘟嘟插話叫幽幽靈輛輛蠶蠱鸝鸝翩翩翩翩鑫露露蠶蠢蠢葾翩翩輛輛轎聽聽聽翻翻



「
佛
菩
薩
?
或
新
學
、

、
不
理

轉
、
一
生
補
廳
等
各
種
菩
薩
階
位
的

「
凡
夫
菩
薩
」
是
人
菩
薩
行

「
人
菩
薩

行
L一

9

張
教
授
似
乎
和
恆
毓

有
相
同
的
質
疑
9

認
為
「
人
」
不
可

以
行
菩
薩
藩
，
此
點
容
後
探
討
。

第
二
項
.. 

積
極
尋
求
親
證
空

性
是
否
可
以
視
為
「
小
乘
怠
證
精

之
復
活
」
?
原
始
佛
教
急
證
的

精
神
是
否
一
定
是
小
乘
?

不
知
張
先
生
所
謂
「
積
檻
尋
求

親
證
空
性
」

指
為
何
?
不
信
佛
的

人
都
知
道

度
、
不

度
他

屬
於
「
小
乘
」

(
聲
問
乘
)
。
但
若
在
「
大
悲
為
上
首
」

的
前
提
下
，
以
悲
心
為
基
礎
而
輯
進

修
持
佛
法
，
是
悲
智
雄
又
聾
的
菩
薩

道
。
而
在
原
始
佛
教
中
，
厭
離
之
風

9

修
行
人
急
證
心
切
，
所
以
偏

重
聲
間
解
脫
道
的
修
行
。
但
印
鵬
法

師
指
出
這
未
何
必
能
充
分
代
表
釋
尊
本

懷
，
相
對
地
，
他
指
出
即
使
在
原
始

佛
教
中
，
仍
有
許
多
菩
薩
種
姓
行

者
，
傾
力
於
濟
世
的
事
業
。

第
三
項
:
人
間
佛
教
所
主
張

的
「
一
旦
證
入
初
果
，
便
將
成
為

焦
芽
敗
種
，
不
可
能
生
生
世
世
常

自

行
菩
薩
道
」
這
一
觀
點
到
底
在
整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七
士
-
一
期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w
v
O九
一

體
佛
教
義
理
中
是
權
說
還
是
實

說
?

在
筆
者
回
應
現
代
蟬
的
兩
篇
文

章
中
都
提
到
這
問
題
。
試
想
:

聖
果
，
離
解
脫
煩
惱
已
不
埠
，
若
斷

'
與
世
間
不
再
相
應
(
不
受

)
，
如
何
能
留
在
此
世
間
呢
?

連
用
基
本
佛
教
國
緯
論
或
四
聖
請
的

道
理
可
作
推
斷
，
但
在
部
跟
中
有
不

同
看
怯
，
這
裡
不
作
討
論
。

第
四
項
:
人
間
佛
教
雖
高
舉

「
白
為
亦
為
他
」
走
完
根
雜
行

9

凡

夫
菩
挂
理
應
有
「
但
為
他
人
，
完

全
不
為
己
」
之
崇
高
理
想
，
但
這

是
否
真
能
做
到
?
如
果
做
不
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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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主
張
「
先
自
淨
其
心
，
而
復
化

人
」
究
竟
錯
在
哪
裡
?

「
初
發
、
心
」
菩
薩
，
難
免

，
要
全
然
「
但
願
阿
根

9

不
為
自
己
求
安
樂
」

9

做
不
到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
也
做
不
到
，
除
非

9

願
力
不
大
。

「
先
白
淨
真
心
，
而
後
化

人
」
'
當
然
也
不
算
錯
(
此
類
行
者
聲

間
性

，
但
可
「
迴
入
」

道
9

屬
「
知
自
增
上
」

)
9
唯

心
的
是
「
只
揮
其
心
，

」
。
另
外
重
要
的
一
點
，
菩
薩
的

「
自
擇
其
、
心
」9
目
的
是
為
一
讓
眾
生
也

-----, 

~O， 

L-
9 

…「

L一

「
自
揮
其

心
」
'
之
間
實
有
所
差
刷
肘
。

以
上
關
短
回
應
張
火
慶
對
人
間

。
至
於
恆
毓
也
提
出
不

覺
得
未
品
是
針
對
重
點
，
多
少
集
中

提
心
和
大
悲
心
並
列
，

-----, 

因
為
「
在
佛
法
中
，
菩
提
心
事
實

上
色
含
著
大
是
心
在
內
，
而
大
悲

心
則
不
一
定
與
菩
提
心
有
關
于
但

、
大
原

9

似
乎
無
須
執
著
一
定
的
詮

釋
才
是
正
解
，

偏
重
與
界
定
。
與
其
偏
重
字
面
上
吹

」
或
「
理
論
原
則
」
間

等
大
方
向
是
否
惜
當
正
確
。
所
以
恆

-----, 

'
之
中
許
多
的
討
論

L一

意
義
似
乎
不
大
，

一-，

」
、
「

質
法
義
的
內
楓
9

根
本
性
、
原
則
性
問
題
的
探
討
，

L一

L一

哥爾爾蠶蠶蠱驢翻翻覆覆轍磁盤驅靈鑫鐘靈靈靈寶



於
最
闢
鍵
性
的
重
點
似
乎
談
得
不

此
外
，
恆
毓
捉
到
印
順
法
師
在

論
爐
上
經
常
發
生
「
自
相
矛
盾
」

。
如
指
出
印
順
法
師
「
一
方

面
說
研
究
佛

要

見
，
可

另
一
方
面
又
明
顯
地
表
明
他
是
以

預
設
的
成
見
去
有
選
擇
地
從
事
佛

學
研
究
的
」
。
例
如
印
順
法
師
解
釋

-----, 

」
時
:
「
人
無
我
是

『
在
佛
法
的
研
究
中
，
就
是
不
固
執

自
我
的
成
見
，
不
存
一
成
見
去
研

究
』
」
但
即
順
法
師
在

總
結
自
己

法
時
卻
說
:
「
澄

流
，
正
其
源
，
以
佛
法
本
義
為
核

心
，
攝
取
發
展
中
之
種
種

以
期
更
適
應
人
心
，
而
跳
出
神
化

舊
徑
。
」

順
法
師
否
定
「
諸
法
無
我
」
法
印
為

「
期
更
過

，
而
跳
出
神
化
之
舊
徑
于

就
是

即
順
法
師
說
法
「
自
相
矛
盾
」

o

上
述
說
法
似
乎
是
恆
毓
對
印
頤

法
師
已
讀
設
成
見
。

預
設
觀
點
」

'
事
實
上
「
已
預
設

一
種
不
預
設
的
觀
點
」
。
所
以
當
即

順
法
師
說
「
不

去
研

」
'
事
實
上
多
少
已
預
設
成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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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才
是
應
關

。
而
他
期
許
在
佛
法
的
研

佛
法
以
用
溫
應
人
心
、
避
免
神
化
，

是
重
視
佛
法
的
人
間
性
與
真
實
性
，

藍藍

、
正
面
的
方

向

-----, 
不

〈
現
代
禪
對
印

、、--

(16) 

文
中
，

自
我
矛
盾
的
情
況
仰9
祖
先
生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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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蝸
法
師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有
時
又
鼓
勵
人
們
說
:
「
初

果
是
最
可
貴
的

9

這
是
學
佛

者
當
前
的

一
目
標
」
;
這

和
「
小
乘
急
證
精
神
的
復
活
」

如
何
人
會
通
?
有
時
又
說
:

「
佛
法
的
究
竟
理
想
是
解
脫
，

解
脫
心
與
利
他
心
行
是
並
不

相
礙
的
。
」
那
麼
，
怎
又
會

說
「
證
入
聖
果
，
就
是
菩
薩

道
的
焦
芽
敗
種
」
呢
?
印
順

法
師
不
是
「
長

辨
異
」

嗎
?
如
此
異
義
並
陳
，
而
且

又
都
說
得
如
此
懇
切
，
這
是

令
人
困
悉
的
。
州

恆
毓
也
提
出
相
同
的
質
疑

9

兩

人
指
出
的
看
似
矛
盾
的
語
旬
，
事
實

上
應
依
循
一
定
脈
絡
來
理
解
，
才
不

歪
扭
感
到
國
藩
。

如
印
順
法
師
提
到

「
初
果

是
最
可
貴
的
，
這
是
學
佛
者
當
前

的
唯
一
目
標
」
阱
，
是
在
《
成
佛
之

道
》
一
壹
百
第
四
章
〈
三
乘
共
法
〉
介

「
解
脫
道
」
時
所
說
，
而
對
專
修

「
解
慨
道
」
的
人
說
「
初
果
是
最
可

」
9

應
無
錯
誤
。
相
近
的
道
理
，

「
解
脫
心
與
利
他
心
行
是
並
不
相
礙

的
」
與
「
證
入
聖
果
，
就
是
菩
薩
道

的
焦
芽
散
種
行
兩
者
應
非
「
異
義
」

或
「
矛
盾
」
9

因
為
都
強
調
菩
薩
修

行
追
求
解
脫
峙
，

卡
?
υ
。

Edd 

又
如
恆
毓
在
該
書
中
指
出
印
順

法
師
所
姐
的
另
一
個
錯
誤
說

他
(
印
順
法

)
強
調
指

出

-
a

「
不
異
世
間
而
出
世
，

可
是
悲
為
成
佛
的
主
行
，
不
求

急
證
，
由
此
而
團
成
的
才
是

真
解
脫
。
」
:

•• 

@
表
面
上

看
，
印
順
法
師
的
邏
輯
似

非
常
有
理

9

因

所
執
著

的
人
通
常
都
是
缺
乏

牲
精

神
的
，
往
往
只
會
為
自
己
著

想
而
很
少
關
心
他
人
。
然

而
9

我
不
能
不
指
出
的
是
，



印
順
法
師
的
這
個
邏
輯
存
在

命
的
錯
誤
。
:

•• 

:
這
一
說

法
是
不
符
合
佛
法
的

的
。
不
論
是
大
乘
經
典
還
是

小
乘
經
典
，
它
們
對
解
脫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即

.. 

立
一
乘

行
者
的
解
脫
是
平
等
而

差
別
的
?
如
果
有
差
別
，
也

只
是
各
個
解
脫
者
福
、
慧
存

在
差
異
。
這
本
來
是
佛
法
的

常
識
，
但
是
印
順

吊
γ

洞
1

、
心

品
民
μ
w
石
乙U
V
、
一
一
的

為
只
有
經
過
大
菩
陸
的
六
度

萬
行
才
能
成
就
「
真

解
脫
」
o
j
e
e
e

它
事

實
上
否
定
了
二
乘
解

脫
與
諸
佛
解
脫
是
平
等
的
這

一
佛
教
真
理
。

際

印
順
法
師
認
為
，
只
有
經
過
大

菩
薩
的
六
度
萬
行
的
歷
程
才
能
成
就

「
真
解
脫
」
9

恆
毓
認
為
此
說
違
背
佛

陀
經
轍
，
因
其
否
定
三
乘
解
脫
與
諸

有

佛
解
脫
是
平
等
的
佛
教
真
理
，
所
以

。
乍
看
頗
有
道
理
，

這
裡
的
「

中

「
個
」

，
而
否
定
二
乘
的
解
脫
並
非

真
正
的
解
脫
?
答
案
顯
然
不
是
。
此

」
字
多
少
有
讚
瞋
、

調
之
背
心
側9
相
近
的
內
滷
或
可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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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滿
」
或
「

」
取
代
，
因
此

「
真
解
脫
」
所
指
是
「
闖
關
滿
解
脫
」

glG 

L一
。

「
佛
」

覺
行
圓
滿
的
一
切
智
者
，

雖
然
亦
是
解
脫
者
，

較
，
畢
竟
仍
是
天
壤
之
別
，
不
能
稱

作
是

。
所
以
對

一-，

」
字
的
誤
韻
，
是
造
成
恆
毓
曲

L一

此
外
，
恆
毓
以
部
分
篇
幅
在

「
倘
未
能
了
道
9

披
毛
戴
角
還
」
做

文
章
，
其
引
用
現
代
禪
李
一
兀
松
先
生

的
話
，

老
師
所
說
的
內
容
如
下

針
對
禪
師
們
這
種
「
言
過

。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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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
的
說
法
，
印
順

師

曾
給
予
批

，
大
意
是
囡
囡

「
禪
師
們
太
過
於
強
調
修
證

了
，
以

瞭
解
大
乘
佛

教
的
精
神
，
菩
薩
道
的
本
意

人
乘
的
菩
薩
行
，
以
五
戒

十
善
的
凡
夫
身
來
力
行
菩
薩

道
，
相
信
以
此
『
上
求
下
化
』

的
發
心

9

未
來
世
必
能
再
轉

生
為
人
繼
續
修
行
。
一
個
佛

弟
子
應
該
有
此
信
心

9

並

此
安
心
。
」
印
順

師
以
這

樣
的
話
勸
魁
學
佛
人
，

沒
有
錯
。
但
他
接
著

評

說
:
「
禪
者
無
法
體
會
大
乘

菩
陸
的
精
神
，

•••• 

:
且
由
急

切
追
求
開

脫
，
其
實
是

回
復
重
視
自
己
解
脫
的
小
乘

佛
教
。
至
於
說
『
倘
未
能
了

道
?

才皮
毛-u 

還
』
更
是

不
解
佛
教
因
果
理
則
。
」
以

上

主主

的
話
?
散
落
在

《
妙
雲
集
》
之
中

?
a
:

為
這
些
指
責
乃
屬
誤

禪
師
的
「
粗
魯
于
是
因

他
們
太
老

心
切
了
。
他

急
著
要
學
人
跳
出
困
境
，

人
心
生
警
覺
，
所
以
才

不
惜
說
重
話
、
出
重
乎
?
以

非
尋
常
的
手
段

9

希
望
能
破

斥
學
人
根
深
蒂
闊
的

得
話
要
聽
語
章
，
不
能

只
在
文
字
上
計
較
，
這
比
如

做

母
的

子
女
說
:

不
能
這
樣
處
理
，

、占

主主

做
，
會
死
得
很
難
看
。
」

的
人
會
死

很
難
看
嗎
?
不
是

啦
!
最
多

五
千
塊
而

口
〕
?

哪
裡
入
管
死
得
很
難

看
1
.
?

只
因

做
父
母
的
，

子

心
切
9

所
以
才
毫

不
修
飾
地
這
樣
說
。

「
倘
未

能
了
道
，

順
法
師
曲
解
文
意

9



策
作
用
(
近
似
座
右
銘
)
，
目
的
為
了

使
大
家
提
醒
自
己
要
精
進
修
行
不
放

逸
。
也
許
禪
師
們
的
確
如
李
元
松
所

說
是
「
太
老
婆
心
切
了
?
而
不
情

說
重
話
以
破
除
執
著
。
但
為
何
不
以

相
同
的
心
態
來
理
解
印
順
法
師
表
達

此
話
(
即
回
復
到
小
乘
，
不
了
解
佛
教

因
果
)
的
用
意
?
他
何
嘗
不
是
「
太

老
婆
心
切
了
」
?
何
嘗
不
是
「
以
非

尋
常
的
手
段
，
希
望
能
破
斥
學
人
根

深
蒂
固
的
執
著
」
?
現
代
禪
知
道

「
話
要
聽
語
意
，
不
能
只
在
文
字
上

計
較
」
，
但
對
印
順
法

師
不
少
觀
點
，
似
乎

並
非
如
此
。

所
以
，
當
印
順
法
師
批
評
「
倘

未
能
了
道
，
披
毛
戴
角
還
」
是
不
了

解
佛
教
因
果
，
事
實
上
是
善
意
的
表

示
，
希
望
能
勸
勉
學
佛
人
學
習
菩
薩

的
長
遠
心
，
不
求
急
證
'
最
重
要
的

先
把
正
見
培
養
好
，
能
正
確
信
解
佛

教
的
因
果
法
則
，
不
用
擔
心
退
墮
的

問
題
等
。
所
以
，
這
裡
恆
毓
與
現
代

禪
對
印
順
法
師
的
批
評
未
必
恰
當
。

總
之
，
認
為
印
順
法
師
思
想
中

充
滿
矛
盾
、
錯
誤
或
令
人
困
惑
的
情

形
'
事
實
上
，
大
多
數
可
能
包
括

「
執
文
害
義
」
或
「
斷
章
取
義
」
所

造
成
的
誤
解
或
曲
解
。
所
以
，
如
果

印
順
法
師
是
「
悲
哀
」
的
(
如
恆
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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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言
)
，
則
此
悲
哀
應
不
是
其
思
想

本
身
的
矛
盾
與
問
題
，
相
反
地
，
大

多
是
他
人
誤
解
而
製
造
出
的
矛
盾
與

問
題
，
而
這
種
誤
解
再
三
地
發
生
，

對
於
以
探
求
佛
法
真
義
為
職
志
的
人

而
言
，
多
少
令
人
感
到
「
悲
衷
于

題佛

教
回

想
的
判

攝
間

恆
毓
書
中
也
談
到
中
，
觀
、
禪
、

密
、
淨
土
的
思
想
，
認
為
印
順
法
師

對
這
幾
個
思
相
、
心
流
派
的
判
攝
很
有
問

題
。
如
在
中
觀
部
分
，
他
首
先
引
現

代
禪
溫
金
柯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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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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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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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老
師
雖
受
印
順

師

影

響
，
慣
以
中
觀
思
想
詮
釋
佛

J去

理
和
剖
析
修
行
原
理
，

但
不
認
為
中
觀
思
想
是
第
一

義
唯
一
的
表
詮
方
式
。
李
老

師
強
調
，
中
觀
思
想
只
是
佛

的
起
點
，
不
是
佛
教
的

.• 

@
對
於
印
順
法
師
的

由
1

思
想
，
他
曾
評
論
:

人
覺
得
，
印
順

一「

有

過
扎
伊
、
注
重

性
堂
的
形
式

意
義
的
傾
向
，
以
致
於
對

些
在
形
式
上
和
般
若
中
觀
系

的
風
格
略
有
不
同
的
宗
派
，

~r 
}I民

師
便
認
為
彼
宗
有
佛

以
外
的
雜
質

B
P

印
順

似

了
碌
起
性
、
空
學
說

其

只
是
『
渡
江
之

而
已
|
|
同
樣
的
，
他
所

評
的
『
如
來
藏
』
、
『

J其
常
唯

心
』
應
該
也
只
是
在
表
達

證
乃
能
相
應
的
佛
法
體
驗
的

另
一
艘
木
謊
。
」

若
課
入
思
惟

9

對
上
述
語
焉
不

詳
的
陳
述
應
該
會
有
些
問
題
。
如
:

第
一
、
印
鵬
法
師
何
時
表
示
過
「
中

一
義
唯
一
的
表
詮
方

式
」
?
第
二
、

「
中
觀
思
想
只

是
佛
教
的
起
點
」
?
那
什
麼
是
「

二
、
何
謂
「
過
於

L-

于
巾l

p
何
能u
r

注
重
鵲
起
性
空

向
」
?
第
四
、

』

「
渡
江
之
髓
」
而
已
?
第
五
、

何
謂
「
『

『

』
、

應
該
也
只
是
在
表
達
唯
證
乃
能
相
應

的
佛
法
體
驗
的
另
一

」
口
f

、
直
(
常
唯
心
等
佛
教
思

想
，
印
順
法
師
在
其
著
作
中
都
有

而

所
事。

附庸

內
h比亡，

tl 

攝
準
則
是
依
據
「
四
悉
植
于
其
對

中
觀
、
禪
、

，
不
外
乎
是
依
據
「

』

、
中

L一
。

經蠶蠱項刷品



而
既
然
現
代
禪
和
恆
毓
不
認
同
其
對

，
也
不
同
意
其
對
禪
、

密
、
淨
土

?
似
乎
應
回
到

「
四
悉
檀
」
的

場

判
9

指
出
其
對
各
宗
派
認
識
上
的
問

題
。
或
現
代
禪
和
恆
毓
不
同
意
「
凹

悉
檀
」

」
的
基

一---，

9

也
可
提
出
更
正
確
的
佛
教
思
想

9

或
重
新
判
攝
，
否
則
缺

之
依
循
的
基
礎
點
，
再
如
何
討
論
與

，
似
乎
只
是
打
建
糊
仗
9

應
無

助
於
間
蟬
的
釐
禱
。

換
言
之
，

禪
和
恆
毓

教
思
想
判
攝
的
界
限

是
模
糊
的
，
或
在
討
論
時
，
時
常
一

下
引
用
阿
舍
、
中
觀
，
或
引
用
禪
宗

血
〈
輯
、
某
淨
土
京
高
檔
的
語
錯
。

不

9

但
討
論
佛
教
思
想
時
，
近
似

「
包
裹
式
」
處
理
，
或
「

艦

一
鍋
妙
，
似
乎
只
會
增
添
困
蔥
，
而

不
能
解
決
任
何
問
題
。
昭
慧
法
師
便

「
方
法
學
上
的
惡
嘗
不
範
」
和

方
法
學

問品

屆監
重
謬

誤

來
評

斷

另
外
9

恆
毓
於
書
中
討
論
中
觀

定
位
的
問
題
時
，
引
用
禪
宗
典
籍

《
五
燈
會
元
》
)
、
《

《
楞
嚴
經
》

多
來
說
閻
明
印
順
法
師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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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攝
這
些
經
典
為
如
來
藏
、
宜
一
常
心

系
的
思
想
，
其
實
都
包
含
中
觀

《
雜
阿
含
》
之
中
，

提
到
闢
於
中
道
或
中
觀
作
為
解
脫
要

素
，
所
以
認
為
「
李
元

先
生
所

說
的
『
緣
起
性
空
學
說
其
實
也
只

是
渡
江
之
我
而
已
』
的
說
法
是
相

當
準
確
的
，

思
想
不
可
能
是

第
一
義
唯
一
的
表
詮
方
式
」

o

但
如
此
「
旁
籲
博
引
」
'

不
能
確
切
代
表
什
麼
。
每
部
經
論
中

有
其
中
心
思
想
，
亦
有
其
次
要
思
想

或
觀
點
，
甚
至
都
接
雜
著
不
純
的
他

、d
、

家
(
或
「
外
道
」
)
思
想
(

)
，
但
不
能
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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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中
心
的
主
要
思
想
。

換
言
之
，
即
使
禪
宗
典
籍
、

《
華
嚴
經
》
、
《
楞
嚴
經
》
內
舍
，
中
觀

，
但
不
代
表
它
們
是
闡
述
中
觀

;
或
雖
然
《
雜
阿
含
》
赤
含
有

許
多
唯
心
思
想
，
但
畢
竟
它
並
非
以

「
白
、
心
清
淨
」
為
主
流
思
想
，
仍
是

以
闡
釋
「

L-

。
所
狀
筆
者

認
為
恆
毓
之
說
實
際
上
意
義
不
大
。

而
既
然
恆
毓
肯
定
現
代
鵬
對
佛

獸
的
理
解
是
正
確
的
，
不
妨
從
現
代

蟬
的
觀
點
闢
始
討
論
起
。
李
一
兀
松
在

""'" 

》
一
書
曾
說
「
阿

舍
、
般
若
、
禪
皆
為
趣
入
涅
槃
的
方

L一

根
據
我
的
體
驗
，
阿
含
經
的

境
界
、
般
若
經
的
境
界
?
及

禪
的
境
界
是
平
等
不
二
的
，

只
是
下
手
處
的
方
法
有
所
不

同
而
已
。
由
於
體
認
這
三
者

的
旨
趣
是
相
同
的
，
所
以

《
現
代
禪
道
次
第
》
裡
9

明
白

的
標
示
「
修
行
者
必
須
誦
讀

吟
詠
阿
舍
、
般

及
M禪
且
h
」

;
所
以
，
阿
舍
、
般
若
、
中

的觀

不及
同禪

說原

明本
就

(23) 是

同

件
事

他
在
現
代
禪
許
多
著
作
都
強
調

相
同
的
觀
點
，
或
進
一
步
而
言
，

現
代
蟬
的
觀
點

9

禪
宗
祖
師
們
的
體

驗
都
是
「

」
(
「
能
所
混

械
、
主
客
對
立
瓦
解
」
)
，
與
佛
陀
、
阿

羅
漠
的
體
驗
相
間
，

若
的
精
神
連
用
到
日
常
生
活
實
踐

上
，
「
般
若
比
阿
含
更
有
力
，
不

過
，
禪
又
比
般
若
更
進
一
步

般
若
的
理
趣
，
卻
是
在
禪
的
實
踐

中
才
獲
得
真
正
的
發
揮
」
。

對
此
，

進
一
步
追

括
:
為
何
各
有
不
同
思
想
旨
趣
的
阿

、
般
若
、
蟬
，
會
有
相
同
的
修
證

體
驗
?
難
道
間
思
以
輯
、
淨
的
知
見

9

修
證
亦
能
撞
到
阿
合
所
說
的

解
脫
境
界
?
又
如
果
阿
舍
、

禪
都
是
趣
入
涅
槃
的
「
方
便
于
那



趣
入
涅
槃
的
「
究
竟
」
是
什
麼
?
事

實
上
，
阿
含
、
般
若
、
禪
、
密
、
淨

土
等
，
應
不
只
是
表
述
或
形
式
上
的

差
異
，
思
想
內
容
亦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從
四
悉
檀
的
立
場
判
攝
下
，
其

有
各
自
不
同
的
定
位
，
理
應
指
引
學

人
走
向
不
同
的
方
向
，
所
以
，
禪
門

祖
師
的
體
驗
和
以
阿
含
敦
法
為
葷
的

阿
羅
漠
，
為
何
最
後
會
達
到
相
同
的

體
驗
?
這
點
令
人
困
惑
。

相
近
的
想
法
李
元
松
老
師
曾

說
:
「
關
於
真
常
唯
心
思
想
，
若

單
以
哲
學
層
面
來

看
，
平
心
的
說
，
我

個
人
認
為
相
對
於
中

團

觀
思
想
，
它
是
不
了
義
的
|
|
但

若
從
修
證
的
立
場
或
以
斷
惑
證
真

的
方
便
來
看
，
真
常
唯
心
系
的
修

行
方
法
在
很
多
地
方
都
遠
比
般
若

中
觀
更
直
接
、
更
容
易
契
入
!
」

既
然
真
常
心
系
的
思
想
(
如
淨
土
與

禪
)
相
較
中
觀
思
想
是
不
了
義
的
，

則
為
何
較
不
了
義
的
思
想
會
更
易
於

修
證
峙
，
斷
惑
?
印
順
法
師
曾
指
出
﹒
.

「
聞
量
、
比
量
、
現
量
三
者
，
在
正

觀
真
理
的
過
程
上
，
是
有
著
連
貫

性
的
，
必
然
的
關
係
性
的
。
忽
略

此
點
，
縱
以
為
理
事
圓
融
，
而
實

際
上
必
然
落
於
兩
邊
!
」
倒
現
代

禪
如
此
「
切
割
」
聞
忠
、
修
證
，
似

香
光
莊
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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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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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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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乎
該
提
出
一
套
合
理
的
解
釋
。

另
外
，
判
攝
佛
法
應
該
著
重
的

是
「
辨
異
」
而
未
必
是
「
求
同
」
'

如
果
現
代
禪
認
為
阿
含
、
般
若
、

禪
、
密
、
淨
土
最
後
根
本
的
體
驗
與

境
界
相
同
，
之
間
的
差
別
只
是
形
式

上
、
表
述
上
的
差
異
，
那
便
無
須
判

攝
，
因
為
不
管
依
何
經
論
或
法
門
，

最
後
都
是
相
同
的
涅
槃
體
驗
，
佛
教

思
想
的
判
攝
似
乎
也
是
多
餘
的
。

現
代
禪
著
重
「
體
驗
」
或
「
經

驗
主
義
」
觀
點
判
攝
佛
法
的
進
路
，

也
有
一
些
反
省
的
空
間
。
現
代
禪
聲

稱
「
修
證
」
，
不
依
「
四
悉
檀
」
而

以
自
身
體
驗
的
觀
點
對
佛
法
提
出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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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依
而
反
駁
輯
、

、
淨
是
印

頓
法
師
所
說
的
「
直
(
常
唯
心
系
」

o

問
題
，
而
未
看
到

、
潭
、
密
的

「
內
在
生
命
」
|
|
這
些
實
臨
形
式

。
恆
毓
引

用
溫
金
柯
的
話
談
到
李
一
兀
般
說

我
覺
得
印
順
法
師
對
禪
(
包
括

對
密
教
、
對
淨
土
)
的
批
評
並

有
深
及
禪
的
內
在
生
命
。

換
句
話
說
，
印
順
法
師
對

的
批
評
祇
停
留
在
表
面
的
思

惟
層
次
。
問

換
言
之
，
就
恆
毓
與
現
代
禪
而

，
唯
有
切
身
的
體
悟

9

才
能
真
正

、
渾
等
佛
教
思
想
的
本
質
。

恆
毓
亦
在
書
中
表
示
修
證
體
梧
的
重

要
d陸

只
有
深
入

法
的
證
悟
者
才

有
可
能
體
會
到
佛
陀
的
「

切

皆
是
佛
法
」
的

刻

涵

。
基
於
這
一
考
處

9

為

元
松
先
生
所
說
的

「
密
毅
的
心
法
其
實
也
是
徹
底

若
立
場
」
是
完
全
能
夠

成
立
的
。
倒

的但
問
題
是
:
如
何
從
「
修
證
」

的
觀
點
(
更
精
確
的
說
應
是
「
體
驗
」
)

體
驗
是
主
觀
且
內
在
的
，
以
私
人
的

經
驗
判
攝
佛
法
，

，
而
其
他
修
行
者
是
否
亦
能

比
照
做
殼
，

9

筆
者
暫

去咀
..屯2

持
保
留
態
度
，

'
是
必
須
克
服
的
問
題
。

所
J丈

方
法
上
p

現
代
禪
採
取
主
觀
的
經
驗

進
醋
，

混
模
糊
叭
。
相
對
地
，
印
順
詰
師
以

「
四
悉
檀
」

?
是
從
阿
含

聽蠶蠱噩盜瓷器盤盤毅軍揮發濕濕聽蘊露露霞藹讓翱溫飽憂?丸



9

宜
〈

可
信
度
明
顯
正
確
許
多
，
否
則
任
何

團
體
都
可
自
依
體
驗
自
創
學

一
種
危
機
。

一
兀
松
也
曾
表
示
。
國

如
果
有
人
能
夠
在
信
仰
體
驗

方
面

問
倒
的
話
?
那
麼

任
何
時
候
我
都
當
眾
以
瑞
士

刀
切
斷
一
隻
手
指
頭
?

d
干
小
的
懺
悔
、
表
示
我
發
現

過
失
的
喜
悅

1
.

是
要
慢
慢
地
把
現
代

禪
帶
領
到
培
養
出
一
百
位
傳

法
老
師
、
十
個
以
土
跟
我
一

樣
有
這
樣
自
信
的
人
。
這
是

現

禪
要
為
廿
一
世

中

國
佛
教
所
做
的
第
一
步
。
側

上
述
的
言
論
意
義
不
大
，

「
信
心
喊
話
」
的
作
用
。

一---，

」
的
問
題
極
其
主
觀
，

一
套
說

'
之
中
很
難
有
對
錯
可
言
。

就

有
跡
可
一
有
一
呀
。

況
且
，

9

日
耳
「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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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
步

「
不
可
說
」

也
可
能
無
法
清
楚
以
口
語
表
說
明
，

, 

一---，

」
的
問
題
存
在
許
多
弔
詭
性
，
而

這
也
是
真
假
證
悟
者
容
易
魚
日
祖
陳

的
地
方
。

日
本
「

」
更
直
一
百
「

回
心
相
心
E五
河三

L一
/由、、

松
本
史

J心

間
)
。
雖
然
印
頤
法
師
把
禪
、

不

聽題露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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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判
為
是
船
來
藏
思
想
憫
，
但
在
四

悉
擅
的
判
準
下
，
屬
於
「
滿
足
希
求
」

的
「
屆
人
生
善
悉
檀
」

9

依
舊
肯
定

租
來
藏
思
想
仍
是
佛
教
，
是
佛
法
多

一
兀
面
向
中
的
一

。
換
言
之
，

「
應
饑
說
法
」
的
角
度
而
且
一
日
，
則

切
佛
法
皆
有
其
存
在
的
價
值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體
戶
付
若
要
宜
捷
相
應

於
解
脫
峙
，
所
依
的
教
法
應
當
是

一一1

一
義
悉
檀
」
o

印
頓
法
師
曾
指

以
此
四
悉
檀
通
攝
當
時
的

切
佛
說
，
「
皆
是
實
，
無
相

違
背
」
o

經
說
不
同
，
如
從
應

機
說
法
來
說
?
一
切
是
如
實

說
-
e
e
-
-
-然
依
修
行
而
得
究
竟

來
說
，
那
就
是
「
第
一
義
悉

權
了
」
a
e
-
-
:

勝
地
義
是
三
乘
聖

去拉
西/自

自

所證
;y" 

的
不
可，

破不

壞落
在b、
古冊

(30) 議

語

，
印
順
法
師
指
出
判
攝
佛

法
的
依
據
是
「
四
悉
擅
」

9

而
如
果

現
代
禪
興
恆
毓
不
同
意
其
對
中
觀
、

禪
、
密
、
淨
土
的
判
攝
，
似
乎
應
將

「
四
悉
檀
」

「
立
敵
共
許
」
的

基
礎
。在

此
觀
點
下
，
緯
起
性
空
、
中

觀
、
如
來
藏
、
宜
一
常
唯
心
等
不
同
的

教
法
與
修
證
理
論
，
將
指
引
人
不
同

的
方
向
興
修
證
成
果
。
所
以
佛
法
八

」
為
首
，
否
則
徒
然

強
調
修
證
9

卻
知
見
含
糊
，
則
不
可

正
謹
以
「

撤
離
免
地
因
盲
修
瞎
總
而
誤
入
歧
鐘
。

--, 

L一一

現
在
所
進
行
的
討
論
，
大
多
層

於
法
義
判
攝
、
抉
擇
的
層
面
，

及
實
際
修
證
經
驗
的
探
討
，
唯
有
正

體
抉
擇
法
義
，
依
據
正
見
而
轉
持
，

才
有
邁
向
體
行
解
脫
的
可
能
。
但
若

在
法
義
的
討
論
上
不
踩
取
分
析
論
證

的
方
式
，
而
扭
最
高
判
準
訴
諸
宗
教

的
體
驗
，
似
乎
也
有
違
法
義
論
辯
的

目
的
。



關
團

在
恆
毓
書
中
即
可
舉
出
不
少
例

子
，
如
恆
毓
說
:

只
有
深
入
佛
法
的
證
悟
者
才

有
可
能
體
會
到
佛
陀
的
「

切
法
皆
是
佛
法
」
的
深
刻
涵

義或
說

印
順
法
師
對
中
觀
的
過
分
強

調
，
卻
沒
有
實
際
的
個
人
修

煉
行
動
與
之
相
應
的
形
式
化

的
做
法
，
顯
而
易
見
是
與
佛

法
的
覺
悟
和
解
脫
的

精
神
貌
合
神
離
的
。

以

及

眾
所
周
知
的
是
，
印
順
法
師

既
不
懂
修
道
，
又
沒
有
證
入

佛
法
。
根
據
佛
教
的
常
識
，

以
凡
夫
之
見
是
不
可
能
發
現

佛
法
的
奧
秘
的

...... 

如
果
印

順
法
師
真
能
以
凡
夫
之
見
勝

過
證
入
果
位
的
解
脫
者
對
佛

法
真
意
的
暸
解
，
他
為
什
麼

連
對
付
病
魔
的
辦
法
都
沒

有
?
顯
而
易
見
，
印
順
法
師

對
佛
法
的
內
容
存
在
嚴
重
的

認
知
缺
陷
。

如
果
恆
毓
認
為
佛
法
實
義
最
後

的
判
準
在
於
實
證
，
那
似
乎
不
用
進

行
法
義
的
討
論
，
因
為
討
論
者
本
身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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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可
能
缺
乏
修
證
。
或
依
據
恆
毓
的

邏
輯
，
他
之
所
以
能
指
出
印
願
法
師

的
思
想
充
滿
許
多
錯
誤
的
內
容
，
是

因
為
他
已
獲
得
既
高
且
深
的
修
證
'

所
以
，
才
能
撰
文
說
明
這
些
錯
誤
並

抉
擇
出
正
確
的
佛
法
?
而
如
果
他
未

證
入
佛
法
，
又
撰
文
闡
述
其
認
知
的

佛
法
，
同
時
又
主
張
證
入
佛
法
才
能

了
解
佛
法
真
意
，
這
巳
自
相
矛
盾

了
。
而
如
果
真
要
以
「
唯
證
乃
知
」

作
為
論
辯
依
據
，
首
先
便
要
交
出
禁

得
起
考
驗
的
「
修
持
成
績
單
」
(
昭

慧
法
師
語
)
，
否
則
既
提
不
出
可
靠
的

理
論
，
也
看
不
到
確
切
修
證
的
成

果
，
此
多
少
是
令
人
困
惑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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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不
外
乎
出
於
「

乃
知
」
。印

順
法
師
的
佛
教
思
惟
'
其

根
本
的
問
題
在
於
修
證
之
道

方
面
。
他
的

論
著
也
明

顯
的
次
第
性
，
對
義
學

已
久
、

證
之
道
含
混
籠
統

的
傳
統
佛
教
來
說
，
確
有
令

λ、

目
一
新
而
切
中
時
弊
之

。
但
是
畢
竟
修
證
之
道
的

和
傳
遞
，
到
底
必

經

性
的
體

作
為
依
據
，

否
則
經
論
只
能
是
推
求
臆
想

的
資
料
，
而
非

笑
我
心
的

知
音

O
i
-
-
-

而
且
即
使
他
的

推
論
臆
想
完
全
正
確
，
但
在

本
處
他
自
己

難
免
遲

疑
，
到
處
那
是
什
麼
滋

。

世
間
的
味
覺
尚
且
如
此
，
何

況
走
出
世
間
的
、
遠
離
顛
倒

夢
想
的
體
證
呢
?

一「

?
筆
者
曾
表
達
溫
下
列
的
想

法

因
修
證
上
的
尚
未
圓
滿
必
然

導
致
理
論
的
偏
差
、
認
知
的

靈露鑫爾

錯
誤
，
這
卻
不
盡

如
此
。

如
果
是
理
論
上
、
思
想
上
有

所

誤
，
共
用
討
論

趣聽此比且幽

的

空
間
是
很
大
的
?
被

間
就

理
論
理
。
而
徒
然
以
一
種

「
唯
證

」
獨
斷
的
姿
態
，

白F吼叫

略
帶
形
而
上
神
和
態
度
的
質

與
批
判
，

乎
不
是
理
性

問
道
應
有
的
精
神
。

L一

鐘靈靈誼通

這
裡
所
設
的
，
是
另
外
一
個

一「

理

」
。
那
就
是
「
修
證
」
、



「
解
脫
」
、
「
斷
除
煩
惱
于
在

品
m

FASO 

來
說
兮
不
只
是
一
個

一-，

5里

的
問
題
，
而
是
還
是

一
個
「
經

」
的
問
題
。
更

精
確
的
說
?

「
聞
、
思
慧
」

是
對
諦
理
「
理
論
性
的
理

」
9

「
修
、
證
慧
」
則
是
對

諦
理
「
經
驗
性
的
認
知
」

o

林

先
生
出
身
哲
學
背
景
，
應
該

道
?

驗
性
的
認
知
，
本

就
是
無
法
取
代
的
。

蟲
不
可
語
冰
」
、
「
盲
人
不
知

色
彩
」
，
沒
辦
法
不

一「

」一

辦
法

不
「
神
秘
」
?
只
有

「
去
經
驗
」
才
是
認
知
的
唯

途
徑
。

m

上

的
說
法
筆
者
不
全
然
同

不

丸之三
口

府
也

『

T
E
B
V

修

一-，

」
的
切
身
感

」
、
「

一
受
，
的
確
是
個
「
經
驗
」
的
問
題
，

這
是
佛
法
實
際
的
修
持
時
所
應
該
強

.. 

經
論
上
說
「

得
法
住
智
，
後
得
涅
槃
智
」
'

法
住
智
未
得
，
又
如
何
說
涅
盤
智
?

「
夏

抖
論
心
理
論
性
的
理
解
?
間
似
乎
無
須
把

修
、
證
慧
經
驗
性
的
認
知
，
屬
於
另

一
層
次
更
複
雜
的
問
題
提
出
來
?
在

雙
方
間
思
知
見
互
不
認
同
，
更
談
不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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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修
證
體
驗
的
共
識
，
此
時
不
是
應

該
先
面
對
彼
此
知
兒
上
的
差
異
?
覽

見
共
識
建
成
之

L一

、

後
，
才
有
可
能
有
實
質
上
的
交
集
。

場
引
入
討
論
中
，
似
乎
意
義
不

大
，
且
有
本
末
倒
葷
的
危
險
。
如
果

全
然
奉
行
「

L一
, 

無
續
討
論
法
義
，

為
一
切
唯
以
「
證
入
」
為
優
先
。
、
祝

且住
腳
9

才
會
把
「

」
提
出

來
，
以
作
為
開
瞬
之
詞
;
或
此
是
外

道
團
體
藉
此
溫
避
外
界

「
神
主
牌
」
悶
。

頭露頭靈靈蜜懿竅鑫還盤盤盤餐露露蠢蠢靈靈密藤巍蠶鑫噩盤磁盤額頭噩噩盤盤露額頭目

因

噩經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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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
經
驗
與
認
知
一
直
是

西
洋
哲
學
討
論
的
重
點
，
尤
其
近
代

哲
學
經
驗
主
義
(

理
性
主
義
(

事
連
到
高
峰
，

f\ 

興
起
，

對
經
驗
與
認
知
等
的
探
索
，
仍
是
方

興
未
艾
的
議
題
。
經
驗
主
義
認
為

切
認
知
的
基
礎
來
自
感
官
經
驗
，
但

理
性
主
義
卻
認
為

9

經
驗
本
身
有
許

多
不
確
定
性
，
往
往
因
人
而
且
〈
;
且

經
驗
時
有
如
錯
覺
或
幻
覺
等
出
鏽
的

情
況
?
如
此
就
不
能
成
為
知
識
來
源

堅
固
的
基
右
。

問
樣
地
，
當
宣
稱
「
『
去
經
驗
』

才
是
認
知
的
唯
一

于
此
傾
向

經
驗
主
義
的
立
場
，
也
是
佛
法
著
重

的
層
面
(
即
「
從
禪
出
教
」
)
，
但
如

何
判
斷
體
驗
的
風
容
並
非
錯
覺
或
幻

相
?
如
何
判
別
「
定
境
」
與
「
解
脫

境
」
闊
的
差
異
?
:
:
:
這
些
都
是
單

方
面
強
調
經
驗
性
立
場
何
必
須
注
意
的

問
題
。
如
果
著
重
體
驗
而
無
堅
實
的

9

容
易
在
身
心
特
別
的
覺

受
下
誤
以
為
固
定
悟
境
，
從
許
多
附
佛

外
道
的
例
子
可
以
驗
證
這
項
事
實
。

體
育
之
9

筆
者
認
為
以
「
唯
證

」
的
立

，
有
礙
於
法
義
辯

論
。
因
為
證
悟
涉
及
主
觀
經
驗
的
內

容
，
屬
於
信
仰
和
宗
教
修
持
的
部

分
，
末
、
必
能
訴
諸
文
字
。

探
討
是
客
觀
、
公
正
的

9

如
果
把
私

密
經
驗
當
作
論
證
的
觀
點
?
並
無
助

於
法
義
的
澄
清
。
所
以
任
何
以
為
印

?
才
能
說

出
正
確
而
深
刻
的
佛
法
，
筆
者
並
不

以
為
然
。

相
對
地
，
印
順
法
師
之
所
以
強

調
「
不
掉
倍
(
譯
)
禪
定
，
不
斷
(
盡
)

煩
惱
」
，
都
有
一
些
更
高
的
理
想
自

(
即
菩
薩
蘊
)
9
未
何
如
能
以
短
視
的

眼
光
評
斷
。
況
且
，
佛
教
四
依
法
中

「
依
法
不
依
人
」
9

所
以
3

印
順
法
師

以
經
論
為
華
準
判
捕
的
佛
法
知
兒
，

此
進
路
應
是
無
疑
庸
的
。



相
對
於
「

」
9

筆
者

「
唯
知
乃
證
」
更
有
其
強
調
的

、
必
要
性
。

L一
, 

---, 
得
上
證
悟
」
?

自-，

「
唯
知
乃
證
」

上
9

缺
乏
懦
、
思
知
見
的
基
礎
就
不

可
能
證
悟
。

「
四
頭
流
支
」
中
的
「

、
如
理
回
心
惟
」9
才
能
到

達
真
正
的
證
惜
與
解
脫
?

以
為
「
修
證
」
擾
位
於
一
切
，
結
果

糊
里
糊
塗

9

以
盲
引
盲
中
走
錯
了

(
下
期
待
續
)

(
編
者
按
回
國
本
文
作
者
畢
業
於
中
正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

門
詮
釋
}

的
恆
毓
說
:
「
印
順
法
師
對
《
中
論
》

的
崇
拜
並
沒
有
使
他
可
於
菩
薩
之

行
、
道
場
之
照
朗
然
聽
解
』

9

相
反
，

倒
是
滋
長
了
他
不
少
曲
解
佛
法
的
習

氣
。
這
?
不
能
不
說
是
中
國
佛
教
的

悲
哀
，
也
不
能
不
說
是
印
順
法
師
的

悲
哀
。
以
此
因
緣
，

J遂
命
其
名
曰

《
印
順
法
師
的
悲
哀
|
|
以
現
代
禪
的

質
疑
為
線
索
》
o

」
參
見
幢
毓
著
《
印

順
法
闊
的
悲
哀

l
l

以
現
代
嚼
的
質
疑

為
組
鵬
聽
》9
網
路
版
，
現
代
禪
網
址
:

幫
哥
哥
、
囡
囡
。
會
吋
白
白
白
-
2

憫
之
「
十
方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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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0

以
下
所
有
引
用
恆
毓
之
文
章
皆
出

於
此
，
故
之
後
皆
不
見
加
註
解
，
特
此

聲
明
。

m
w如
石
法
師
寫
了
幾
篇
社
判
印
順
法
師

的
文
章
，
如
〈
大
聽
起
源
與
開
展
之
心

理
動
力
〉
及
〈
台
海
佛
教
轉
學
備
研

究
、
間
會
學
盟
與
人
間
佛
教
走
向
之
綜

A口
省
思
〉
雪
之
後
陌
慧
法
帥
、
江
蝶
騰
教

撞
等
人
輯
成
《
世
紀
新
聲

l
l

當
代
台

海
佛
教
的
入
世
與
出
世
之
爭
》

一
鞏
固
自

鷹
。
在
此
暫
不
討
論
如
石
法
師
對
印
順

浩
帥
的
批
評
且
及
相
關
的
辯
論
。

m
w見
註
仰
現
代
禪
網
址
。

州
開
見
印
順
法
師
著
《
印
度
之
佛
教
》

9

頁
)
刊
(
本
文
所
引
印
順
法
帥
的
文
章
皆
是
出
於

印
順
導
師
佛
學
著
作
光
碟
第
三
版
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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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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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v二
。

切
即
關
法
師
說
:
「
佛
法
與
現
實
佛

教
界
有
距
離
，
是
一
向
存
在
於
內
心

的
問
題
。
出
家
八
年
來
的
修
學
，
知

道
(
佛
法
〉
為
中
國
文
化
所
歪
曲
的

固
然
不
少
，
而

的
漸
失
本
主

/
9

已
久
，
而
且
越
(
到
後
)

來
越
嚴
重
。
所
以
不
能
不
將
心
力
，

放
在
印
度
佛
教
的
探
究
上
」
(
《
華
雨
集

第
五
m
m》
9

頁

3
)

納
印
闢
法
師
說
:
「
我
在
佛
法
的
探

求
中
?
直
覺
得
佛
法
常
說
的
大
悲
濟

世
，
六
度
的
首
重
布
施
，
物
質
的
、

精
神
的
利
濟
精
神
，
與
中
國
佛
教
界

是
不
相
吻
合
的
。
」
(
《
讓
雨
集
第
四

間
γ

一
與
凶
)
也
曾
說
過

E
E

「
而
中
國

呢
，
不
但
教
理
是
大
乘
的
最
大
乘
，

頓
超
直
入
的
修
持
，
也
是
大
乘
的
最

大
乘
。

為
大
乘
的
最
大
乘
，
實
是

大
乘
佛

而

活
了
聲
闊
的
精
神

|
|
急
求
己
利
，
急
求
證
入
。
失
去

了
悲
濟
為
先
的
大
乘
真
精
神
，
大
乘

救
世
的
實
行
，
只
能
寄
託
於
唯
心
的

玄
埋
了
1
.

」
類
削
階
如
此
對
中
國
佛
教

深
卸
的
反
省

9

在
其
文
章
中
比
比
皆
是

(
當
然
亦
不
乏
對
中
圓
佛
教
的
肯
定
之
處
)
。

們
《
升
華
闢
集
第
五
冊
》9
頁
色
。

俏
《
無
語
之
驛
》
9

頁
忠
心
。

阱
《
草
稿
集
第
五
冊
》

9

頁
品
。

州
在
談
「
佛
法
之
基
本
信
念
」
時
，
印

順
法
師
說
:
「
七
、
我
是
中
國
佛
教

徒
。
中
國
佛
法
源
於
印
度
，
適
應

(
當
時
的
)
中
國
文
化
而
自
成
體
系
。

佛
法
，
應
求
佛
法
的
真
實
以
為
遵

循
，
所
以
尊
重
中
國
佛
教
，
而
更

(
著
)
重
印
度
佛
教
(
並
不
是
說
印
度

來
的
樣
樣
好
)
。
我
不
屬
於
宗
派
徒

裔
，
也
不
為
民
族
情
感
所
拘
蔽
。
」

(1 1) 只

見主

意農
>:r-:第
二五

〈冊
我》

體頁
貝~ 1II 

十出
力主

先"-
工
、v

收

在
《
生
命
的
學
問
》
亨
台
北

E
E

三
民
9

3

道
，
八
服
，
一
具
E
M
O

間
相
闢
的
介
緝
可
參
考
印
順
法
帥
〈
中

國
佛

鋪
設
〉
的
「
肉
身
菩
薩
」

0

(
《
蓊
雨
集
第
四
冊
》
'
頁
侶
。
)

問
雖
然
話
說
是
「
閱
創
新
屑
于
事
實
上

印
順
法
師
所
提
的
人
問
佛
教
早
在
佛
教

思
想
史
上
(
初
期
大
乘
)
就
存
在

7

，
印

順
法
帥
不
過
是
重
新
抉
發
出
來
。
對
此



藍
吉
富
先
生
曾
說
:
「
它
其
實
是
初
期

大
乘
佛
法
的
根
本
義
?
祇
不
過
為
傳

統
中
國
佛
教
所
忽
視
而
已
。
因
此
，

印
老
之
可
人
間
佛
教
』
或
可
人
菩
薩

行
』
的
主
張
，
依
我
看
，
其
實
是
復

古
，
不
是
創
新
。
我
曾
說
印
老
可
及

中
國
傳
』
'
這
是
指
他
可
反
唐
末
以
來
的

』
而
言
。
至
於
說
他
復

古
，
則
是

芷
主
隨

代
法
義
的
一
種
『
重
新
抉
擇

(
見

他
企
圖
恢
復
印
度
大
乘

原
本
意

而
言
，
是
對
古

藍
+
一
口
富
〈
台
灣
佛
教
思
想
史
上
的
後
印
順
法
師

時
代
丫
下
載
自
現
代
體
網
站
「
十
方
園
地
」

害
者
詞
，
目
。
《
抽
回
國N
O
口
-
o品
)
。

間(14)

佛閱
報於
真 EP
體 I1瞋
師法

聞自用
要對

的人

思
想
可
眼
參
照
《
製
理
納
大
攏
的
人
間
佛

教

一
文
。

M
W「
論
題
核
心
」
即
「
人
圓
菩
薩
圓
佛

|
|
催
人
而
鞋
、
心
修
菩
薩
行
，
自
學
童
自

薩
行
圓
滿
一
砌
成
佛
」
9

前
「
理
論
原
則
」

包
含
「
碌
起
與
空
性
的
統
一
」
、
「
自
利

與
利
他
的
統
一
」
、
「
法
與
律
合
一
」

o

昀
見
溫
金
柯
〈
回
應
林
建
德
先
生
之
考

察
現
代
禪

i
l

兼
平
議
最
近
有
關
印
順

法
師
人
關
佛
教
思
想
引
申
之
學
術
論

辯
〉
9

般
在
《
繼
承
輿
批
判
印
順
法
師

λ

闢
佛
教
息
相
字
，
台
北
，
現
代
禪
出
版

印(1 7) 社
順溫
法金自
師扭皂
的單年
Jd.. 弘文 α。

再不月

是斗語

拉 f i 
出上.4
或，方
是我已
發對

現
印
順
法
師
他
自
己
的
矛
盾
處
。
印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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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v一
一
一

順
法
師
滿
有
趣
的
是
，
他
有
時
候
很

肯
定
地
講
這
一
套
，
可
是
在
有
些

方
，
他
又
會
講
跟
這
個
不
一
樣
或
是

矛
盾
的
東
西
。
他
會
同
時
存
在
。
我

覺
得
我
作
得
比
較
多
的
是
，
把
這
兩

個
東
西
找
出
來
，
指
出
他
的
矛
盾
:

其
實
印
順
法
師
他
思
想
的
矛
盾
是

他
自
己
的
事
情
，
可
是
偏
偏
印
順
法

師
對
於
台
灣
佛
教
界

響
比
較
大

的
，
可
以
說
真
正
比
較
有
影
響
的
，

反
而
是
我
們
認
為
比
較
有
問
題
的
那

個
部
分
。
」
如
果
用
「
說
矛
盾
」
的
方

式
闢
譚
，
而
不
能
在
一
定
脈
絡
下
求
相

膺
的
理
解
，
則
能
發
現
的
「
矛
盾
」
相

信
一
定
不
少
，
這
樣
的
為
學
態
度
應
非

好
方
法
。
州
以
上
引
文
見
溫
金
柯
〈
解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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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籠
台
聾
佛
教
新
興
教
}
派
之
研
究

l
l

囑

軍
南
教
授
訪
現
代
禪
溫
金
柯
先
生
丫
收

在
《
繼
承
與
批
判
印
順
法
師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γ

台
北
，
現
代
禪
出
版
社

9
U
N
C
O
H

伴
一a
∞
日
川
扣
山
時
似
閉
，
吉
門
門
戶
扒
拉
∞
。

;三(19) (1 8) 

董必同
學讀註

佛 -E
法提，
者的頁
軍是老

自;9 。
咱印
士 }I[買
回法

羅里
前說

不
是
「
一
這
是
學
佛
者
當
前
的
唯
一
目

標
」
o

嚴
格
說
來

9

「
學
佛
」
是
邁
向

「
成
佛
」
，
而
「
間
嗯
?
佛
法
」
著
重
的
廳
是

「
解
脫
」
(
未
必
要
成
佛
)
，
所
臥
一
字
之

差
，
可
能
意
思
截
然
不
同
。
這
應
固
定
滴
血

金
柯
一
時
筆
誤
。

仰
如
日
常
語
言
所
說
「
真
男
子
」
、

「
真
性
情
?
乃
至
「
真
好
玩
」
、
「
真
喜

歡
」
等
9

此
「
真
」
並
非
邏
輯
或
知
識

論
上
相
對
於
「
備
工
宣
聞
自
)
的
概
念
。

別
初
期
大
棄
的
性
空
思
想
(
如
中
觀
)
，

屬
說
一
切
法
空
，
遣
除
一
切
情
執
而
契

入
內
工
性
。
如
《
中
論
》
說
:
「
如
來
說

、
空
法
9

為
離
諸
見
故
」
'
是
屬
於
四
悉

檀
中
的
「
對
治
墨
檀
」

9

章
旨
在
「
聽
斥

猶
豫
」
'
所
故
未
必
是
「
第
一
蠶
蠱

檀
」
9

應
該
也
不
像
是
「
第
一
義
唯
一
的

表
詮
方
式
」
o

問
見
釋
昭
慧
〈
方
法
學
上
的
惡
當
一
本
範

|
l

評
如
石
法
師
〈
大
乘
起
頭
與
開
展

之
心
理
動
力
〉
〉
9

文
收
聽
昭
慧
、
江
燦

騰
編
著
《
世
紀
新
聲
|
|
當
代
台
灣
佛

數
的
λ
世
與
自
世
之
爭
》
9

台
北
，
法
界

出
版
社
，
自

5

年
ι

月
初
蝠
，
頁

E
E

U
H凶
。

李 (25) (24) (23) 

先轉《見
松引申註

認自尊 (1)
為值了穹摺
印毓其詩
}I[頁《 γ 捕

;去 ~E f[摘
自前 1唐山抽
口 12生、4 針H

晶體

實握
主萃
的 C

理
解
禪
宗
，
而
未
在
實
踐
上
體
驗
禪
宗

的
境
界
9

所
川
以
體
會
不
到
之
中
蘊
含
的

般
若
思
想

9

因
此
也
鵲
判
了
禪
宗
"
為
真

常
雄
心
思
想
。

問
見
值
毓
《
印
順
法
師
的
悲
哀
》
。
此
是

標
準
「
雌
誼
乃
知
」
的
說
法

q

當
然
某

種
程
度
而
言
固
定
正
確
的
，
但
如
果
做
法

義
論
器
時
都
以
「
唯
譚
乃
知
」
作
立

場
，
那
就
不
用
說
了

9

作
者
在
此
做
乎

混
淆
信
仰
與
為
學
立
場
的
差
異
。

的
印
順
法
帥
的
日
說
:
「
禪
者
童
自
心
體

繼靈靈噩噩褻鑫還嘲柵欄鵬聽窩棚務靈靈靈鹽醬盤磁噩噩遜靈靈靈靈臨互酬鵬糊糊裂變體盤盤臘驢磁盤盤盤噩噩鑫蠶蠱盤驅噩蕾鸝輛輛輛轎轉聽聽聽翻



9

憑
一
句
『
教
外
別
傳
』
9

『
師
心

不
師
古
』
，
對
如
來
經
毅
的
本
義
?
自

己
體
驗
的
內
容
，
也
就
越
來
越
晦
昧

不
明
了

1
.

」
(
見
《
中
國
禪
宗
史γ
頁
∞
)

同
理
，
若
以
自
身
體
鸝
定
位
佛
法
眉
心

想
9

不
兔
龍
生
「
越
來
蘊
瞎
眛
不
明
了
」

的
困
難
。

(29) (28) 

淨且
土註

官員 (1) 
向現

如代
來禪
璽網
幫站

應
是

爭
議

較
少
的
，
至
於
中
華
禪
是
否
是
如
來
聽

思
想
g

載
如
現
代
禪
師
認
為
的
禪
宗
是

般
若
中
觀
思
想
的
修
行
宗
派
，
希
望
未

來
的

佛
學
研
91:到

了毛
(3日)能

《夠
印 t囂
塵討

佛 O

教
回

想

史
》
9

頁
H
N
a
o

川
同
註
咐
，
頁
品
。

閃
現
在
所
進
行
的
討
論
，
應
是
體
學
佛

法
墓
層
的
部
分

9

可
能
談
不
上
「
觀
照

般
若
」
9

更
不
用
說
「
{
質
相
佩
服
若
?
只

期
待
能
對
「
文
字
般
若
」
的
認
識
有
所

增
進
。
但
此
「
文
字
艦
著
」
卻
是
自
由
根

本
的
，
如
果
離
闢
此
間
自
寞
而
大
設
現
量

一

固
定
不
可
能
有
成
果
的
。
印
版
順
法
師
曾

說
:
「
我
們
於
佛
法
以
及
中
觀
的
認

識
9

就
必
須
從
聽
聞
正
法
入
手
。
這

在
三
種
般
若
中

9

稱
為
文
字
般
若
。

如
信
心
不
具
，
不
能
根
源
於
教
典
的

多
聞
重
…
習
，
即
不
能
於
甚
深
的
佛
法

。
有
所
了
解
。
離
此
至
教
量
而
專
談
現

量
、
比
量
，
是
根
本
不
可
能
的

••• 

聞

量
的
文
字
般
若
，
可
能
有
缺
點

9

但

永
遠
是
修
學
佛
法
的
始
基
。
」
(
《
中
觀

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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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33) 今

個學
如

頁
真山

佛三三

刀1
盧
勝
i警
聲

稱
E 
Z又是
肉是

悟
于
是
好
聽
地
斟
上
的
菩
薩
(
或
「
活

佛
」
)
9
但
如
果
不
如
此
認
為
，
並
叫
叫
紹
祖

論
上
的
理
論
去
勘
驗
他
，
這
時
他
對
你

用
權
論
上
的
知
見
作
勘
湖
噹
之
以
自
由
骨
，

而
且
告
訴
你

:
1

盲
人
不
知
色
彩
』

9

沒
辦
法
不
『
獨
斷
丹
也
沒
辦
法
不
『
神

租
汽
只
有
『
去
經
驗
』
才
固
定
韶
知
的
唯

一
途
徑
。
」
此
時
能
說
「
盧
活
佛
」
有

錯
嗎
?
叫
乎
不
能

9

因
為
他
個
人
的
主

觀
經
驗
他
個
人
最
清
楚
，
旁
人
難
臥
知

道
他
經
驗
到
佛
法
的
屬
攻
自
所
且
用

「
曜
證
乃
知
」
迴
避
一
切
的
質
擇
與
賣
雞

確
實
是
很
善
巧
的
。


